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共有!"个民族。在长

期的历史发展中，我国各族人民用自己辛勤的劳动

共同发展了中国的经济，创造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

灿烂的文化，对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新中国成

立后，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废除

了民族压迫制度，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，进入了社

会主义社会。但是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

制度，很多是在奴隶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，既

没有封建社会的发展，更没有资本主义的进程，其

社会形态的发展，生产力发展是极不成熟的。因此，

对当今民族地区发展阶段的判断，绝不能离开民族

地区社会进程的客观事实。应当说我国民族地区正

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低级阶段，其主要任务是

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大力解放生产力、发展生产力。

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大力解放生产力、发展

生产力，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来支撑。执

法、司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

用，如何健全、完善、优化民族地区执法、司法环境，

是一项亟待解决的艰巨任务。

一、民族地区执法、司法环境现状

分析

#、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强，法律价值认识模糊。

由于不少民族地区是从奴隶制社会形态直接

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，实现了社会历史形态的跨越

式的发展，而这些地区的公民还保留着许多在奴隶

制社会形成的传统观念，人身依附性较强，现代法

治理念并没有系统的形成，维权、护权的意识极为

淡薄。

$、法律赋予的权力运作状况不理想。

（#）行政执法不完善。主要表现为：!执法主体

素质不高，一些人员职业道德素质低，修养差，执法

方法简单、粗暴，以个人情绪来执法，因此，在行政执

法上产生很大的随意性、任意性。"执法机构人员参

差不齐。在条件好，收入高，交通便利的行政执法部

门人满为患，机构臃肿。而地处偏远，效益收入不好

的行政执法部门则严重缺人。#执法责任不明确，制

度不健全。由于没有建立明确的，完善的岗位责任

制，工作相互推诿、相互扯皮，执法不依法，给执法工

作带来很多负面影响，从而影响整个执法队伍的整

体形象。

（$）司法制度不健全。!司法尚未完全独立。司

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，甚至是地方

民族宗教家支。由于他们的干涉，使法院、检察院不

能依法办案，秉公处理。"司法人员业务素质低，职

业道德水平不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民族地区的司法

系统中，政法大学本科毕业人员仅占!%左右，专科

毕业占&’%左右，还有大量的非法律专业人员占据

着法官、检察官的位置，而这些人在办理案件时，更

多的是凭自己的工作经验，而不是依靠法律专业知

识。

(、法律监督机制不健全。

在民族地区的执法、司法监督中，权力机关的监

督太原则，不便操作。党的监督变成了一种权力干

预。由于政务公开缺乏，公民知情权不够，因此人民

群众监督、新闻监督受到严重的限制，再加上外部监

督渠道封闭，信息来源不够，监督作用得不到应有发

挥和保障。

&、法制教育不够深入有效，法律人才匮乏。

在民族地区，专业的法律人才非常奇缺，给法制队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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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带来巨大压力，尽管当地党委政府采取了很多

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、措施，但由于使用人才的优

惠政策难以落实。同时，地方政府对人才的培训缺

乏系统性和实用性，形式主义严重。律师、公证人

员、基层法律人员职业道德、职业纪律和业务水平

尚待提高。!

!、腐败及严重的官僚现象，极大的束缚了民族

地区的发展。

（"）行政执法队伍存在的腐败问题。!权钱交

易：在现实生活中，普遍存在着不给好处不办事，给

了好处乱办事，给多少好处办多少事的现象。其主

要表现为：利用监管权索取钱财、物品或以压价购

买被监管对象的商品；利用办证、办照、年检等权力

进行索贿受贿；利用查处违法、违章案件等处罚权

进行贪污受贿。"滥用职权，执法犯法。为某种利益

故意颠倒黑白，歪曲事实，作枉法裁判；利用职务之

便以罚代刑，从中收受贿赂，甚至包庇窝藏犯罪分

子，越权办案，非法插手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案件，

甚至以扣压人质的手段为企业讨债追款；随意使用

警具、械具，办案方法简单、粗暴甚至刑讯逼供。#
玩忽职守，失职渎职。$敲诈勒索。一些执法人员利

用管理特种行业职务之便，强行搭股经营发廊、酒

楼等，充当“保护伞”。%吃喝玩乐，腐化堕落。有的

借办案之机接受发案单位、当事人及其亲友、代理

人、委托人提供的吃请、旅游、度假服务或到营业性

娱乐场所进行免费娱乐活动。有的甚至参与赌博、

嫖娼。&作风霸道，打架斗殴。一些执法人员以执法

权势逞威，甚至随意打人，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

响。

（#）司法部门存在的腐败及官僚现象问题。司法

腐败是最严重的腐败，它存在着更广泛，更严重的

问题，这里我们重点谈谈地方保护主义。前国务院

总理朱熔基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：“地方保护

主义实质上就是个人保护主义”。目前，民族地区地

方保护主义表现为以下几种方式：!少数党政领导

机关和领导干部指令、支持、怂恿有关部门和人员

采用不正当手段保护本地、本部门利益。"有些执

法机关之间，相互争夺办案权，其目的大多是为了

保护本地当事人利益，有的还为了获取更多的诉讼

费和财产返还。#少数审判机关在案件审判中钻法

律的空子，甚至公然违反法律，保护本地利益。$异

地办案、协查、特别是执行判决困难重重。%有些

公、检、法机关，为了保护本部门的利益，违反法律

滥用强制措施。&有的律师及公证机关违反职业道

德，提供不公正的法律服务。"

二、地区执法、司法亟待解决的问

题
"、深化人事体制改革，为民族地区塑造一个良

好的执法、司法环境。

必须在坚持民族平等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，实现

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前提下，大力培养、使用

各类人才，而培养、使用包括党政干部在内的高素质

的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人才是顺利实施民族区域自

治，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共同繁荣，解决中国民族问

题的关键。#必须建立有效的人才使用和激励机制，

不拘一格降人才，拓宽识人用人渠道。实践证明，用

好一个人带动一大片，用错一个人，带坏一群人，挫

伤一大片。

#、建立完善的制度，严格执法管理。

（"）提高执法人员素质，树立依法行政理念和服

务行政理念。对执法人员要进行严格筛选，清除那些

不懂法、乱执法、执法犯法和职业道德差的人员；同

时对在职人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，树立起正确的人

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，对执法人员进行定期培训，提

高业务能力，定期聘请有关专家、学者讲课，提高其

理论水平。（#）建立执法责任制，对每一职位应包含

的责任种类、大小、履行方式、程序、法律后果等诸方

面进行细致的规定，并与在岗人员签定责任书，对各

个执法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严格考核，考核时

应制定严格的标准和科学的方法，利于操作的程序，

对事不对人，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考核，并将考核的结

果及时反馈给本人，以补缺修正，然后交由有关主管

部门进行相应奖惩。（$）定期不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

交流，派人到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挂职锻炼。（%）整合

行政执法环境，优化制度设计。笔者认为，在民族地

区行政实施过程中应建立问责制、政务公开制、听证

制、行政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、离任前的审计

制度、公示制度、定期述职报告制度、服务对象考评

制、竞争上岗制和公开办事程序制度，作到行政执法

公开化、权力运作透明化、规范化和法律化，通过阳

光下的操作，避免暗箱操作，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。

$、构建公正的司法环境。

司法环境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充分保证司法公

正，为民族地区发展培育公正的司法环境。一方面能

够公正的审判有关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类案件，

从而保护各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另一方面可以树

立良好的司法形象，从而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

供各种司法保障。在构建公正的司法环境中应作到

龚卫东：论完善民族地区执法、司法环境第 $ 期 &’



（!）转变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，实行政治领导和

组织领导。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国

家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，也是社会主义司法的一大

特色，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政治领导，不搞个案干

预。（"）明确人民代表大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。根据

我国的宪法规定，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

关，国家的行政机关、审判机关、检察机关都是由它

产生，对它负责并受其监督。因此，审判机关、检察

机关不具有与国家的权力机关相等的法律地位，而

是处于它的派生地位，从这个意义来说，人大作为

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，有权对其他任何国家机关进

行监督。因而，它也理所当然可以监督法院、检察院

的工作。在长期的实践中，人大的确享有对法院、检

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通过权，对法院、检察院主要

领导人的任免权，对法院、检察院工作的质询权、视

察权等。这种监督工作主要是整体的对司法工作的

监督，它有利于保障和促进司法工作的健康发展。

但是如果人大对法院的法官、检察院的检察官所办

个案直接干预，则会有损司法的独立，导致权力失

衡。（#）建立主审法官、主办案件检察官负责制。认真

落实错案追究制，追查到底，决不手软。（$）设立法

官、检察官的聘任制。（%）实行法官、检察官岗位轮换

制和竞争上岗制。

$、优化民族地区的执法、司法环境。

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执法、

司法环境，要打造民族地区良好的执法、司法环境，

笔者认为应作好以下工作。（!）造就一支业务精通的

队伍，严把执法、司法部门入口关，保证执法、司法人

员的质量；提高法官、检察官、行政执法人员、律师、

公证人员的业务水平，定期进行轮训，使他们的知识

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，特别应注意培养少数民族

的优秀法律人才，建立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，严格考

核；提高法官、检察官、行政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，纠

正不正之风，惩治执法、司法腐败。（"）加大综合治理

的力度，坚决依法惩治违法犯罪分子，创造良好的社

会环境，以维护国家的安全，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。

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和非公有制经济者的合法权益。

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，建立、健全监督机制，强化执法

监督，促进行政部门依法行政、司法部门公正司法，

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招商引资、吸引人才、促进市场

秩序化等各方面协作发展的执法、司法环境。从而将

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。（#）加强普法

教育，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公民的法律意识，培养公

民的法律精神。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

主政治建设的同时，还要在公民中进行现代法律理

念的教育和现代法律观念、意识的培养，从而夯实执

法司法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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